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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税務條例》  

(第 11 2 章 )   

 

《 2024 年税務 (修訂 )(還原租賃處所的税項扣除及建築

物及構築物的免税額 )條例草案》  

引言  

  

 在二零二四年十月八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

官指令應向立法會提交載於附件 A 的《 20 24 年税務 (修訂 ) (還原租

賃 處 所 的 税 項 扣 除 及 建 築 物 及 構 築 物 的 免 税 額 ) 條 例 草 案 》

(“《條例草案》 ”)。  

 

2 .  《 條 例 草 案 》 修 訂 《 税 務 條 例 》 （ 第 11 2 章 ） （ “《 條

例》 ”），以由 202 4 / 2 5 課税年度起落實下列二零二四至二五年度

財政預算案的税務建議  –  

 

( a )   就租約下的處所還原至其原來狀況所招致的費用（ “還原

費 ”）引入一項税項扣除；及  

 

( b )   取消就商業或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申索每年免税額的時

限。  

 

 

理據  

 

制訂有關財政預算案建議時的指導原則  

 

3 .  在制訂有關財政預算案建議時，我們遵循以下指導原則  –  

 

( a )   維持香港簡單及具競爭力的税務制度；  

 

  A    



 

2  

( b )   惠及廣泛的企業及個人，並顧及濫用風險；及  

 

( c )   盡量減低納税人的合規成本。  

 

擬議還原費税項扣除  

 

4 .  《條例》第 1 7 (1 ) (c )條訂明，在確定某人應課利得税的利

潤時，不可扣除資本性質的任何開支 1。一般而言，租約如賦予承

租人物業的獨有管有權，便屬資本資產，為取得該租約而招致的

任何開支（包括還原費）屬資本性質。因此，現時不能就還原費

作出利得税扣除。  

 

5 .  在香港，企業通常會租用處所（例如辦公室或店鋪）以經

營業務，而且他們一般需要在租約期滿或提早終止租約時把處所

還原。因此，企業每次需要搬遷、擴充或縮減營業規模時，還原

費都是必須招致的開支。雖然還原費屬資本性質，但 20 2 4- 25 年

度財政預算案建議容許就還原費作税項扣除，以減輕企業的税務

負擔。  

 

6 .  為實施該財政預算案建議，我們建議修訂《條例》，在指

定條件獲符合的情況下，容許就還原費作税項扣除。擬議税項扣

除既要有廣泛的適用範圍，也要顧及濫用申索的風險。在平衡這

兩方面後，《條例草案》將包涵以下條件  –  

 

( a )   申索有關扣除的人是有關租約下的承租人；  

 

( b )   申索有關扣除的人負有責任（不論是明訂或隱含的，亦

不論是因有關租約而產生抑或因該租約下的出租人與承

租人所訂的另一協議而產生）在租約的租期結束時或在

該租約提前終止時，將該處所還原至其原來狀況，或就

該項還原支付費用（不論是全數或部分）；  

 

                                                           

1  香港實行簡單而具競爭力的税制，不會就屬資本性質的收益徵税。相應地，屬

資本性質的任何開支，或資本的任何虧損或撤回，亦不可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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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有關還原費，與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的《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約）》 2（按不時有效的版本為

準），或根據任何其他類似的會計準則所作出的準備款

項無關。這項要求確保所申索的還原費經已招致 3；及  

 

( d )   所申索的還原費的款額，在有關情況下屬合理。  

 

在制訂上述條件時，我們已考慮有關持份者的意見，並參考其他

税務管轄區所提供的類似税項扣除。為防止税項扣除被濫用，只

有已實際招致的還原費可獲扣除。  

 

7 .  擬議税項扣除將適用於 2 02 4 年 4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的課税

年度。  

 

擬議取消就商業或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申索每年免税額的時限  

 

8 .  根據《條例》，納税人如有權享有一項權益，而該權益是

有關建造商業或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所招致的資本開支，則納税

人可申索有關開支的 4 %作為每年免税額 4。如該建築物或構築物

在任何課税年度發生某些事件（即被出售、拆卸或停止使用），

納 税 人 就 該 課 税 年 度 的 應 評 税 利 潤 將 藉 結 餘 課 税 或 結 餘 免 税 額

（“結餘調整” 5）予以調整。  

                                                           

2 此為 “Hong Kong Financial  Report ing Standard 16 (Leases)”的譯名。  

3 會計中的準備款項是指從利潤中撥出一筆款項，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支出，

或資產價值的減少，但具體的款額尚不確定。根據相關會計準則，如承租人負

有責任在租約的租期結束時還原租賃處所，承租人會估計在租期結束時將會招

致的還原費的款額，並基於此款額在租期的第一年在損益表中作出準備款項。

該準備款項在租期的每一年都需進行審查和調整，以反映最新的估算。因此，

與根據相關會計準則所作出的準備款項有關的費用是尚未招致的。  

4 如納税人就建造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招致資本開支，除了每年免税額之外，納

税人在招致該開支的課税年度可獲一項為有關開支的 20%的初期免税額。  

5 倘若售賣得益超出緊接售出之前的開支剩餘額，超出的款額（以先前給予有關

商業或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的初期免税額和每年免税額的總和為上限）為結餘

課税，須予以課税。倘若開支剩餘額超出售賣得益，二者差額為結餘免税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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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現時，就商業或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申索每年免税額的最

長年期為 25 年或 5 0 年 6，該年期由有關建築物或構築物首次使用

的課税年度起計 7（“使用期”）。商業或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如

在使用期屆滿前售出，賣家須作結餘調整，而買家則可按緊接售

出後的開支剩餘額，就使用期的剩餘年數申索每年免税額。然而，

倘若該建築物或構築物在使用期屆滿後才售出，賣家仍須作結餘

調整（如有關調整是結餘課税，效果等同撤回之前所給予的免税

額），但由於在買家購買該商業或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時其使用

期已告屆滿，買家將不可申索任何每年免税額。  

 

1 0 .  申索每年免税額的時限，會導致商業或工業建築物或構築

物的買家即使在使用期屆滿前和屆滿後所招致的資本開支一樣，

税務待遇卻有差別。長遠而言，這種差別或會減低買家購買陳舊

或二手建築物或構築物的意欲。為打造有利營商的環境，我們建

議取消就商業或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申索每年免税額的時限，以

達至以下效果  –  

 

( a )   如 商 業 或 工 業 建 築 物 或 構 築 物 （ 使 用 期 未 屆 滿 ） 在

2 0 24 / 25 課税年度之前的課税年度的評税基期内被出售，

並由買家使用，買家將按照與上文第 8 至 9 段所述的方式

就該課税年度獲得每年免税額；  

 

 

                                                           

可予以扣除。開支剩餘額是指建造該商業或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所招致的資本

開支額，扣減任何給予的初期免税額、每年免税額及 /或結餘免税額，再加上

任何作出的結餘課税。  

6 就在 1965/66 課税年度的評税基期開始或之後首次使用的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

或是就商業建築物或構築物而言，每年免税額的申索年期最長為 25 年。就在

1965/66 課税年度的評税基期開始前首次使用的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而言，每

年免税額的申索年期由首次使用的年份起計，最長為 50 年。  

7  商業建築物或構築物的每年免税額由 1998/99 課税年度開始適用。任何人如在

1998/99 課税年度開始前就建造商業建築物或構築物所招致的資本開支享有相

關權益，則 1998/99 課税年度便會被視為該商業建築物或構築物首次使用的課

税年度。因此，商業建築物或構築物的使用期由 2023/24 課税年度起開始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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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如  —  

 

( i )  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使用期已屆滿）在 2 02 4 / 25 課税

年度之前的課税年度的評税基期内被出售，並由買家

使用；或  

 

( i i )  商業或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無論使用期是否已屆滿）

在 20 2 4 年 4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的課税年度的評税基期

内被出售，並由買家使用，  

 

由 20 24 / 2 5 課税年度起，買家可獲相等於緊接售出後的開

支剩餘額的 4 %的每年免税額，直至緊接售出後的開支剩

餘額全數申索為止；及  

 

( c )  在第 ( a )及 ( b )段所述的任何情況下，賣家均須根據《條例》

現有條款作結餘調整。  

 

 

其他方案  

 

1 1 .  我們必須修訂《條例》才可以實施上述建議，並無其他方

案。  

 

 

條例草案  

 

1 2 .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概述如下  –  

 
( a )   第 3 條條修訂《條例》第 1 6 條，以容許在指明條件獲符

合的情況下，從某租約下的承租人的應課税利潤中，扣

除在該租約的租期結束時或該租約提前終止時，將該租

約下的處所還原至其原來狀況的費用；  

 

( b )   第 4 條修訂《條例》第 3 3A 條，以取消就商業建築物及

構築物的損耗折舊而申索每年免税額的時限；及  

 

( c )   第 5 條修訂《條例》第 3 4 條，以取消就工業建築物及構

築物的損耗折舊而申索每年免税額的時限。由於就某些

工業建築物及構築物而言，有關時限已在 20 24 / 2 5 課税年

度之前屆滿，故此經修訂的第 3 4 條亦就該等建築物及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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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訂定條文，容許在 20 24 /2 5 課税年度及其後的課税年

度，就該等建築物及構築物給予免税額。  

 

 

立法程序時間表  

 

1 3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2 0 24 年 1 0 月 18 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2 0 24 年 1 0 月 30 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  

審議階段和三讀  

 另行通知  

 

 

建議的影響  

 

1 4 .   《條例草案》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

《條例草案》不會影響《條例》現行條文的約束力。建議對財政

及經濟的影響載於附件 B。建議對生產力、環境、家庭、性別或

公務員沒有影響。除了附件 B 相關段落所述對經濟的影響外，建

議對可持續發展亦沒有影響。  

 

 

公眾諮詢  

 

1 5 .  擬議的還原費税項扣除及取消就商業或工業建築物或構築

物申索每年免税額時限的建議是根據收集到的持份者意見而制訂。

我們已於 20 2 4 年 3 月及 4 月就擬議措施諮詢有關持份者。他們普

遍歡迎擬議措施，並就詳細建議提供意見。我們亦已於 2 02 4 年 6

月 3 日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詳細建議。委員會成員

普遍支持有關建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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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安排  

 

1 6 .  我們會在 2 02 4 年 10 月 16 日發出新聞稿。我們亦會安排發

言人回答傳媒及公眾查詢。  

 

 

查詢  

1 7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庫務 )曾曉彤女士 (電話： 28 10  2 37 0)聯絡。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二四年十月   



附件A











 

 

附件 B 

 

 

建議的影響  

 

對財政的影響  
 

  由於税務局沒有納税人所招致的還原費的統計數字，我們

無法量化擬議還原費税項扣除對財政的影響。然而，還原費一般

只佔納税人營業額的一小部分，因此擬議税項扣除應不會造成重

大的收入損失。  

 

2 .   至於有關取消就商業或工業建築物或構築物申索每年免税

額的時限的建議，根據 20 22 / 23 課税年度的統計數字，我們預計

政府每年減少的收入約為 1 . 6 4 億元。  

 

 

對經濟的影響  

 

3 .  建議為香港營商的企業提供更多税務優惠，從而改善營商

環境。不過，由於建議的措施對利得税制度的改動相對較小，我

們預計建議對整體經濟的影響有限。  

 

 


